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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健保費、勞退是雇主全部負擔嗎？雇主能從勞⼯的薪資中預扣嗎？

⽂: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5-05-16

本⽂

⼀、到職第⼀天就要有的5種保險保障

雖然我們常說勞健保，但其實法律強制雇主要幫勞⼯投保的，不只勞保和健保，總共有以下5種（詳表1）：

只要是僱⽤5⼈以上的雇主，不論是正職員⼯或兼職⼯讀⽣，勞⼯在到職的第⼀天就要投保勞保[1]；如果雇主
僱⽤的勞⼯⼈數未滿5⼈，即使只有1位員⼯，在勞⼯到職的第⼀天，勞⼯也要有就保[2]、災保[3]、健保[4]，
並提撥勞退⾄勞⼯的勞⼯退休⾦個⼈專戶[5]。勞⼯因為雇主沒有投保或⾜額投保勞保、就保所受到損失（例如
沒有投保就保導致被資遣時無法請領失業給付[6]），可以請求雇主賠償[7]；勞退的部分也可以請求雇主提繳
回勞退專戶[8]。

表1：雇主必須替勞⼯投保的項⽬、投保單位規模及保費分擔
投保項⽬ 勞⼯⼈數 勞⼯是否要分擔保費、⽐例

勞⼯保險 5 V，20%

就業保險 1 V，20%

職災保險 1 X，全部⽼闆負擔

健康保險 1 V，30%

勞⼯退休⾦ 1 勞⼯可⾃願提繳，不強制
（⽼闆則強制提繳，⾄少6％）

來源：作者⾃製

1. 勞⼯保險（勞保）
2. 就業保險（就保）
3. 職業災害保險（災保）
4. 全⺠健康保險（健保）
5. 勞⼯退休⾦（勞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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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如果⽼闆跟應徵者或員⼯說，公司只有3⼈，可以不⽤幫員⼯投保，員⼯要⾃⼰去⼯會投保，這個說法
事實上是錯的！依法⽼闆還是必須幫員⼯投保就保、災保、健保，並提撥勞退，只有勞保這個項⽬確實沒有強
制⽼闆要幫勞⼯投保。

⼆、保費由誰負擔？

既然無論公司規模⼤⼩，都有投保保險、提撥勞退制度的要求，那接下來就要討論保費的問題。

（⼀）保費怎麼算？

⾸先，要繳多少保費給政府，以整⽉投保為例，勞保、就保、災保和健保是先依照勞⼯的當⽉⽉投保薪資 ×

各保險的保險費率去計算[9]；勞退則是勞⼯每⽉⼯資 × ⾄少6％ [10]。

所謂的「⽉投保薪資」是勞⼯每⽉的薪資總額[11]，也就是勞⼯因為⼯作所獲得的經常性給與[12]，包括本
薪、底薪、全勤獎⾦[13]、加班費[14]等，把這些勞動基準法認定屬於「⼯資」範圍的項⽬都加起來，才會是
每⽉投保的薪資總額。

算出⽉投保薪資總額，再對照勞⼯保險局（下稱勞保局）或健康保險署（下稱健保署）的分級表[15]，看落在
哪個分級，依照分級表的⾦額乘上保險費率計算，就可以知道這位勞⼯的保費是多少。

勞保局也有提供勞保、就保、災保保費試算系統：https://www.bli.gov.tw/0014162.html

（⼆）保費是雇主全部負擔嗎？

不⼀定。這筆保費，有些是雇主要全部負擔；有些則是勞⼯要分擔⼀定⽐例，其餘由雇主繳納（表1）。

1. 災保、勞退6%由雇主負擔

災保的保險費依法是由⽼闆全額負擔[16]，不可以要求勞⼯負擔。

勞退的提撥⾦額，雇主必須按⽉幫勞⼯提繳⾄少每⽉⼯資6％的⾦額，這是雇主必須⾃⾏負擔的，不可以轉嫁
給勞⼯、要求勞⼯繳納；不過如果勞⼯⾃⼰想要加碼提繳退休⾦，可以⾃願提繳薪⽔的1〜6％到個⼈的勞退
專戶[17]，例如員⼯⾃願提繳2％，加上⽼闆強制提繳的6％，每個⽉就會有8％存⼊勞⼯個⼈的勞退專戶。

2. 勞保、就保和健保，勞⼯有⾃付額

這5種保險保障制度中，勞保、就保和健保，勞⼯有⾃付額，勞保、就保的保費勞⼯都要負擔20％[18]，健保
保費勞⼯則負擔30％[19]。也就是雖然雇主要負擔、繳納員⼯⼤部分的勞健保、就保保費，但勞⼯也要負擔部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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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勞保和就保的保費，如果是員⼯5⼈以上強制投保勞保的單位，投保勞保就會⾃動加保就保[20]，勞保局
也會合計⼀筆勞保加就保的保險費、計算勞⼯和雇主的分擔額[21]，不會分開收兩筆；但如果是員⼯未滿5⼈
的單位，雇主可以不⽤為勞⼯投保勞保、只保就保時，就會有獨⽴的⼀筆就保保費，由勞⼯和雇主共同負擔。

勞保、就保的保費分擔額，可以參考勞保局的「⼀般單位保險費分擔⾦額表」；健保的保費分擔額則可以參考
健保署的「公、⺠營事業、機構及有⼀定雇主之受僱者」表單。

三、雇主可以預扣勞⼯的薪⽔來繳保費、勞退嗎？

原則上雇主不可以擅⾃、⽚⾯決定扣減勞⼯的⼯資，也就是所謂的「⼯資全額給付原則」。

但在法令另有規定的情況下，雇主可以先預扣勞⼯的⼯資[22]，⽽前⾯提到的勞保、就保、健保的勞⼯⾃付
額，以及勞⼯⾃願加碼提繳的勞退（不是雇主強制提繳⾄少6％的部分），都是法律有規定雇主可以按⽉預扣
勞⼯的⼯資，繳納給勞保局、健保署或提撥⾄勞⼯的勞退專戶[23]。因此，這部分的預扣是合法的。

然⽽，如果不是勞⼯的負擔額、勞⼯⾃願提繳的勞退，雇主卻把⾃⼰應負擔的職災保費、雇主應提撥的6％勞
退，以及勞健保、就保雇主的負擔額轉嫁到員⼯⾝上，例如要勞⼯簽切結書同意保費全額、6％勞退都從⾃⼰
的薪⽔預扣繳納，這都是不合法的，簽的切結無效，預扣薪資來繳納不屬於勞⼯負擔額、⾃願提繳勞退的部
分，已經違反「⼯資全額給付原則」，雇主可能⾯臨新臺幣2萬〜100萬元的罰鍰[24]，並遭公布公司名稱、負
責⼈姓名；如果違法情形在期限內不改善，還會被按次處罰[25]；勞⼯這邊則可以要求雇主退還違法扣繳、不
屬於勞⼯應負擔的部分[26]。

註腳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⾄3款：「年滿⼗五歲以上，六⼗五歲以下之左列勞⼯，應以其雇主或所屬

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，全部參加勞⼯保險為被保險⼈：
⼀、受僱於僱⽤勞⼯五⼈以上之公、⺠營⼯廠、礦場、鹽場、農場、牧場、林場、茶場之產業勞⼯及交通
、公⽤事業之員⼯。
⼆、受僱於僱⽤五⼈以上公司、⾏號之員⼯。
三、受僱於僱⽤五⼈以上之新聞、⽂化、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⼯。」

[1]

   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1項：「年滿⼗五歲以上，六⼗五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⼯，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
投保單位，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⼈：
⼀、具中華⺠國國籍者。
⼆、與在中華⺠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⺠結婚，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⼯作之外國⼈、⼤陸地區⼈⺠、
⾹港居⺠或澳⾨居⺠。」

[2]

   勞⼯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第1項：「年滿⼗五歲以上之下列勞⼯，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，參加
本保險為被保險⼈：
⼀、受僱於領有執業證照、依法已辦理登記、設有稅籍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核發聘僱許可之雇主。
⼆、依法不得參加公教⼈員保險之政府機關（構）、⾏政法⼈及公、私⽴學校之受僱員⼯。」

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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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6


   全⺠健康保險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：「各類被保險⼈之投保單位如下：
⼀、第⼀類及第⼆類被保險⼈，以其服務機關、學校、事業、機構、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。但國防
部所屬被保險⼈之投保單位，由國防部指定。」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：「被保險⼈區分為下列六類：
⼀、第⼀類：
（⼀）政府機關、公私⽴學校之專任有給⼈員或公職⼈員。
（⼆）公、⺠營事業、機構之受僱者。
（三）前⼆⽬被保險⼈以外有⼀定雇主之受僱者。
（四）雇主或⾃營業主。
（五）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⾃⾏執業者。」

[4]

   勞⼯退休⾦條例第6條第1項：「雇主應為適⽤本條例之勞⼯，按⽉提繳退休⾦，儲存於勞保局設⽴之勞
⼯退休⾦個⼈專戶。」

[5]

  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：⼀、失業給付：被保險⼈於⾮
⾃願離職辦理退保當⽇前三年內，保險年資合計滿⼀年以上，具有⼯作能⼒及繼續⼯作意願，向公⽴就業
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，⾃求職登記之⽇起⼗四⽇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。」

[6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72條第1、3項：「
I 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，未為其所屬勞⼯辦理投保⼿續者，按⾃僱⽤之⽇起，⾄參加保險之前⼀⽇或
勞⼯離職⽇⽌應負擔之保險費⾦額，處四倍罰鍰。勞⼯因此所受之損失，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
給付標準賠償之。……
III 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，將投保薪資⾦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，⾃事實發⽣之⽇起，按其短報或
多報之保險費⾦額，處四倍罰鍰，並追繳其溢領給付⾦額。勞⼯因此所受損失，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。」
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、3項：「
I 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，未為其所屬勞⼯辦理投保⼿續者，按⾃僱⽤之⽇起，⾄參加保險之前⼀⽇或勞
⼯離職⽇⽌應負擔之保險費⾦額，處⼗倍罰鍰。勞⼯因此所受之損失，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付
標準賠償之。……
III 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，將投保薪資⾦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，⾃事實發⽣之⽇起，按其短報或多
報之保險費⾦額，處四倍罰鍰，其溢領之給付⾦額，經保險⼈通知限期返還，屆期未返還者，依法移送強
制執⾏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⾦額。勞⼯因此所受損失，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。」

[7]

   勞⼯退休⾦條例第31條第1項：「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⽉提繳或⾜額提繳勞⼯退休⾦，致勞⼯受有損
害者，勞⼯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。」
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⺠事判決：「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，按⽉提繳或⾜額提繳勞⼯退
休⾦者，將減損勞⼯退休⾦專戶之本⾦及累積收益，勞⼯之財產受有損害，⾃得依該條例第三⼗⼀條第⼀
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；於勞⼯尚不得請領退休⾦之情形，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⾜額提繳之⾦額繳納
⾄其退休⾦專戶，以回復原狀。」

[8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13條第1項：「本保險之保險費，依被保險⼈當⽉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。」
就業保險法第8條：「本保險之保險費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按被保險⼈當⽉之⽉投保薪資百分之⼀⾄百分
之⼆擬訂，報請⾏政院核定之。」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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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⼯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6條第1項：「本保險之保險費，依被保險⼈當⽉⽉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
算。」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18條第1項：「第⼀類⾄第三類被保險⼈及其眷屬之保險費，依被保險⼈之投保⾦額及
保險費率計算之；保險費率，以百分之六為上限。」

   勞⼯退休⾦條例第14條第1、3項：「
I 雇主應為第七條第⼀項規定之勞⼯負擔提繳之退休⾦，不得低於勞⼯每⽉⼯資百分之六。……
III 第七條規定之⼈員，得在其每⽉⼯資百分之六範圍內，⾃願提繳退休⾦；其⾃願提繳之退休⾦，不計
⼊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。」

[10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：「前條所稱⽉投保薪資，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⼈之⽉薪資總額，依投保
薪資分級表之規定，向保險⼈申報之薪資；被保險⼈薪資以件計算者，其⽉投保薪資，以由投保單位⽐照
同⼀⼯作等級勞⼯之⽉薪資總額，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。被保險⼈為第六條第⼀項第七款、第⼋款
及第⼋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⼯，其⽉投保薪資由保險⼈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，報請中央主管
機關核定適⽤之。」
勞⼯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7條第1項：「前條第⼀項⽉投保薪資，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⼈之⽉薪資總
額，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，向保險⼈申報。」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：「第⼀類及第⼆類被保險⼈之投保⾦額，依下列各款定之：⼀、受
僱者：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⾦額。」

[11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施⾏細則第27條第1項：「本條例第⼗四條第⼀項所稱⽉薪資總額，以勞動基準法第⼆條第
三款規定之⼯資為準；其每⽉收⼊不固定者，以最近三個⽉收⼊之平均為準；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
折為現⾦計算。」
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三、⼯資：指勞⼯因⼯作⽽獲得之報酬；包括⼯
資、薪⾦及按計時、計⽇、計⽉、計件以現⾦或實物等⽅式給付之獎⾦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
與均屬之。」

[12]

   ⾏政院勞委會(87)台勞動⼆字第040204號函（1998/9/4）：「勞動基準法第⼆條第三款⼯資定義，謂
勞⼯因⼯作⽽獲得之報酬，故全勤獎⾦若係以勞⼯出勤狀況⽽發給，具有因⼯作⽽獲得之報酬之性質，則
屬⼯資範疇。⾄平均⼯資之計算，同條第四款定有明⽂。」
最⾼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⺠事判決：「全勤獎⾦屬於⼯資之⼀部分，計算應休特別休假未休之⼯
資，即應將該獎⾦列⼊⼯資⼀部分。

[13]

   勞保局（2024），《投保薪資之定義及調整時機》。[14]

   各項保險的分級表，可以分別參考以下勞保局、健保署的網站：
(1) 勞保、就保：勞⼯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
(2) 災保：強制、⾃願投保單位適⽤
(3) 勞退：勞⼯退休⾦⽉提繳分級表
(4) 健保：投保⾦額分級表

[15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15條第1項第1款後段：「勞⼯保險保險費之負擔，依下列規定計算之：⼀、第六條第⼀
項第⼀款⾄第六款及第⼋條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⼈……；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
負擔。」

[1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31&flno=1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60001&flno=1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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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2
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OC03.aspx?datatype=etype&N1=%25E5%258F%25B0%25E5%258B%259E%25E5%258B%2595%25E4%25BA%258C&N2=040204&cnt=1&now=1&lnabndn=1&recordno=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97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342%252c20080626
https://www.bli.gov.tw/0005472.html
https://www.bli.gov.tw/0005475.html
https://www.bli.gov.tw/0106764.html
https://www.bli.gov.tw/0013083.html
https://www.nhi.gov.tw/ch/lp-2569-1.html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01&flno=15


勞⼯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9條第1款：「本保險之保險費負擔，依下列規定辦理之：⼀、第六條、第
⼋條、第九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⼆款及第⼗條規定之被保險⼈，除第⼗條第⼀項所定實際從事勞動之⼈員
，保險費應⾃⾏負擔外，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。」

   勞⼯退休⾦條例第14條第1、3項。[17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15條第1項第1款：「勞⼯保險保險費之負擔，依下列規定計算之：⼀、第六條第⼀項第
⼀款⾄第六款及第⼋條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⼈，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⼈負擔百分之
⼆⼗，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⼗，其餘百分之⼗，由中央政府補助；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
。」
就業保險法第40條：「本保險保險效⼒之開始及停⽌、⽉投保薪資、投保薪資調整、保險費負擔、保險
費繳納、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⾦之徵收及處理、基⾦之運⽤與管理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準⽤勞⼯保險條
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。」

[18]

   全⺠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1款第1⽬：「第⼗⼋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，依下列規定計算之：
⼀、第⼀類被保險⼈：
（⼀）第⼗條第⼀項第⼀款第⼀⽬被保險⼈及其眷屬⾃付百分之三⼗，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⼗。但私⽴
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，由被保險⼈及其眷屬⾃付百分之三⼗，學校負擔百分之三⼗五，其餘百分之三⼗五
，由中央政府補助。」

[19]

   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、2項：「
I 本法施⾏後，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⼈之勞⼯，⾃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⼯保險⽣效之⽇起，
取得本保險被保險⼈⾝分；⾃投保單位申報勞⼯保險退保效⼒停⽌之⽇起，其保險效⼒即⾏終⽌。
II 本法施⾏前，已參加勞⼯保險之勞⼯，⾃本法施⾏之⽇起，取得被保險⼈⾝分；其依勞⼯保險條例及勞
⼯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之規定，繳納失業給付保險費之有效年資，應合併計算本保險之保險年資。」

[20]

   參勞動部勞⼯保險局（2024），《⼀般單位保險費分擔⾦額表》。[21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：「⼯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⼯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⽅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
限。」

[22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16條第1項第1款：「勞⼯保險保險費依左列規定，按⽉繳納：⼀、第六條第⼀項第⼀款
⾄第六款及第⼋條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⼈，其應⾃⾏負擔之保險費，由投保單位負責扣、
收繳，並須於次⽉底前，連同投保單位負擔部分，⼀併向保險⼈繳納。」
就業保險法第40條。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：「第⼗⼋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之保險費，依下列規定，按⽉繳納：
⼀、第⼀類被保險⼈應⾃付之保險費，由投保單位負責扣、收繳，並須於次⽉底前，連同投保單位應負擔
部分，⼀併向保險⼈繳納。」
勞⼯退休⾦條例第17條第1項：「依第七條第⼆項⾃願提繳退休⾦者，由雇主或⾃營作業者向勞保局辦理
開始或停⽌提繳⼿續，並按⽉扣、收繳提繳數額。」

[23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有下列各款規定⾏為之⼀者，處新臺幣⼆萬元以上⼀百萬元以下罰鍰
：
⼀、違反第⼆⼗⼀條第⼀項、第⼆⼗⼆條⾄第⼆⼗五條、第三⼗條第⼀項⾄第三項、第六項、第七項、第
三⼗⼆條、第三⼗四條⾄第四⼗⼀條、第四⼗九條第⼀項或第五⼗九條規定。」

[2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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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陳琦姸（2024），《雇主要怎麼處理假⽇⼯讀⽣的健保、勞保和勞退呢？》。
陳琦姸（2023），《兼職勞⼯有多份打⼯，任⼀邊的雇主都要幫勞⼯辦理勞保、勞退嗎？》。

標籤
 勞保，健保，勞退，⾃付額，⼯資預扣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80條之1第1項：「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，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
之名稱、負責⼈姓名、處分期⽇、違反條⽂及罰鍰⾦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
」

[25]

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：「投保單位未依本條例之規定負擔被保險⼈之保險費，⽽由被保險⼈負擔者
，按應負擔之保險費⾦額，處⼆倍罰鍰。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⼈。」
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：「投保單位未依本法之規定負擔被保險⼈之保險費，⽽由被保險⼈負擔者，按
應負擔之保險費⾦額，處⼆倍罰鍰。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⼈。」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84條第3項：「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所屬被保險⼈及其眷屬之保險費，⽽由被保險⼈
⾃⾏負擔者，投保單位除應退還該保險費予被保險⼈外，並按應負擔之保險費，處以⼆倍⾄四倍之罰鍰。
」
勞⼯退休⾦條例第31條第1項。

[2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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